
第一部分 梁河县委宣传部概况

一、主要职能
（一）主要职能

1、根据县委及州委宣传部的安排部署，指导全县各级宣传思想工作部门的工作；

2、从我县实际出发，提出宣传、文化事业发展的指导思想，制定宣传文化育事业发展规划、工作计划及工作要点，指导宣传文化系统制定政策、法规，指导、组织、协调各方面的力量，贯彻实施宣传思想政治工作计划；

3、指导组织全县理论学习、理论宣传、理论研究工作；

4、引导社会舆论，从方针政策上指导、协调好新闻部门的工作，搞好宏观管理；

5、从宏观上指导精神产品的生产和文化、音像市场的管理；

6、规划、部署全县性的思想政治工作任务和群众性的精神文明建设活动；配合县委组织部做好党员教育工作；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和改进群众教育工作；

7、指导全县对外宣传工作；

8、完成县委和县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交办的其它工作。

（二）2016年度工作任务介绍
县委宣传部是县委主管意识形态方面工作的综合职能部门，是县委、县政府宣传思想政治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的办事机构，其主要职能是按照州县安排部署，指导全县各级各部门宣传思想工作，制定宣传文化教育事业发展规划，引导社会舆论，办好“两台”、“两网”、“两微”和“一刊”即梁河县电台、电视台，葫芦丝之乡网、文明网，葫芦丝之乡梁河微博、微信，葫芦丝之乡梁河期刊。充分发挥“五用”宣讲队的作用，深入开展好党的全会精神、中央领导人系列重要讲话、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实践和“中国梦”等宣传教育活动。抓好全县文化产业发展，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全方位推进梁河民族文化强县建设工作。

二、部门基本情况

（一）部门决算单位构成

纳入2016年度部门决算编报的独立编制机构1个。其中：行政机构1个；独立核算机构1个，即行政机构1个。年末实有人员编制7人。其中：行政编制7人（含行政工勤编制1人），事业编制0人（含参公管理事业编制0人）；在职在编实有行政人员7人（含行政工勤人员1人），事业人员0人（含参公管理事业人员0）。

（二）部门人员和车辆的编制及实有情况 

年末实有人员7个，其中：在职6个，提前退休1个。与去年相比减少1人，主要是原部长调瑞丽市委组织部任职，县部长兼任小厂乡党委书记，根据脱贫攻坚有关政策，组织、人事关系均还在小厂。
实有车辆编制1辆，在编实有车辆1辆。
第二部分 梁河县委宣传部2016年度
部门决算表

（详见附件）

第三部门 2016年度部门决算情况说明

一、收入决算情况说明

县委宣传部2016年度收入合计2531781.26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1997281.26万元，占总收入的78.89%；其他收入534500元，占总收入的21.11%。与2015相比，财政收入增加435515.73元，主要是人员工资增加部分，举办葫芦丝艺术节、申报“世界上最多人同时演奏葫芦丝世界纪录”、建设“百县万村综合文化服务示范中心”、拍摄宣传片等费用；

二、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县委宣传部2016年度支出合计2697910.83元。其中：基本支出1051780.80元，占总支出的38.96％；项目支出1646130.03元，占总支出的61.01％；与上年对比累计支出增加了338744.56元，主要是人员工资增加部分，举办葫芦丝艺术节、申报“世界上最多人同时演奏葫芦丝世界纪录”、建设“百县万村综合文化服务示范中心”等费用。年度执行中，财政部门开展盘活财政存量资金财政收回我单位2014年结转结余资金3.86元，将2013302科目结余结转调整为19996.14元。

（一）基本支出情况
2016年度用于保障正常支出1051780.80元。包括一般公共服务支出868998.65元，占基本支出的82.62%，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40538.89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93793.26元，住房保障支出48450元合计占17.38%。

（二）项目支出情况
2016年度用于保障机构为完成特定的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用于专项业务工作的经费支出1646130.03元。包括一般公共服务支出1536130.03元，占项目支出的93.32%，科学技术支出20000元，农林水支出90000元，共占项目支出的6.68%。
三、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一）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总体情况

县委宣传部2016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2357746.18元,占本年支出合计的87.39%。主要用于宣传事物、科学技术支出、科学技术支出、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农林水支出、住房保障支出和其他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二）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具体情况




1.一般公共服务（类）支出2064964.03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总支出的87.58%。主要用于宣传事物支出1700987.03元，其他一般公共服务支出363977元；
2. 科学技术支出20000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总支出的0.85%。；
3. 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40538.89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总支出的1.72%；
4.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93793.26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总支出的3.98%；
5．农林水支出90000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总支出的3.82%；
6. 住房保障支出48450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总支出的2.05%。
四、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一)“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总体情况

县委宣传部2016年度“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为42904.23元，主要用于公务接待费开支，接待121批次、1242人；与上年决算数对比三公经费减少了2084.77元，主要原因是按政策要求大力开展厉行节约，取得明显成效，同时大型活动的接待多数交由政府接待办负责开支。
 (二)“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具体情况

2016年度“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中，公务接待费(含各级媒体记者接待)支出42904.23元，主要用于公务接待费开支，接待121批次、1242人； 
五、其他事项及情况说明

(一)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

县委宣传部2016年机关运行经费支出82563.89元，主要用于日常公用经费支出。

（二）其他事项情况说明

由于县财政困难，预算执行中无法满足按功能科目分类专项开支。
宣传部财务管理实行部长负总责，常委副部长具体分管签批制度。一直以来我部严格执行财经制度，规范财务管理，并按照县财政的要求认真核实我单位收支情况，安排专人对部门决算进行编报，按时、按质完成部门决算工作。对于决算公开工作，我部严格按时间要求及时委托梁河县财政局在其公开网站上对我部的预算及决算进行公开，接受大众监督，做到财务公开透明化。
中国共产党梁河县委员会宣传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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